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

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
府行救字第1090176332號
訴願人：蔡00            地址：南投縣草屯鎮00路00號                  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政府警察局
訴願人因無正當理由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09年3月12日投警刑一字第1090012342號函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乙案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主文 

訴願不受理。

事實

    緣原處分機關於108年10月4日於本縣南投市南崗二路133號拘留所(候詢室)查獲不明粉末1包，經送鑑驗機關鑑驗結果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，復將包裝袋送刑事警察局進行檢體比對，與訴願人蔡益進DNA-STR型別相符（訴願人曾於108年7月31日因竊盜案件入候詢室），訴願人持有毒品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行足堪確認，爰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規定，裁處罰鍰新臺幣3萬元及參加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處分處分書，於109年3月23日送達，訴願人不服，於109年6月10日向本府提出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   由

1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。」第14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：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。」「訴願之提起，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。」第77條第 2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︰……二、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……者。」、行政程序法第74條規定：「送達，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，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，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，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，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，以為送達。…」分別定有明文。
2、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：訴願人稱渠並沒有持有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，要去拘留所前即已搜身完畢，渠剛好睡在那間拘留所，渠不知道為什麼該毒品上檢出之DNA-STR會與渠的型別相符等語，資為爭議。
3、 經查原處分機關拘留所(候詢室)查獲不明粉末1包，以手持式拉曼光譜儀初步檢測，該不明粉末成份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，後將該證物以棉棒沾生理食鹽水轉移包裝袋上之DNA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檢體比對，與受處分人蔡00DNA-STR型別相符，該型別在臺灣地區中國人口分布之機率為1.91×10-22，此有刑事警察局108年12月2日刑生字第1088006239號鑑定書影本附卷可稽，訴願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事實足堪確認。訴願人於訴願書及調查筆錄中辯解「渠不知道為什麼該不明粉末袋上會有渠DNA，可能剛好睡在那……」等云云，顯為卸責之詞。
4、 原處分機關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-1條第三級、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，無正當理由，不得擅自持有。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，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應限期令其接受4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。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5條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毒品者，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接受6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、第 18 條第2條查獲之第三級、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第三級、第四級毒品之器具，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，均沒入銷燬之規定以109年3月12日投警刑一字第1090012342號函裁處罰鍰新臺幣3萬元、參加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及沒入銷毀之處分，該處分書由原處分機關草屯分局於109年3月23日依法寄存送達在案，有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，訴願人如不服該處分應依訴願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府提起訴願，訴願人當時並無在監在押之情形，本案業於109年4月22日確定。詎訴願人於109年6月10日始提出，已逾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，有原處分機關收文戳章蓋於訴願書可憑，本案程序不合，應不予受理。
5、 基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受理，爰依訴願法第77 條第 2款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黃 啟 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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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許 玉 鈴

委員 陳 美 秀

委員 林 琦 瑜

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

縣長    林   明  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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